
在此方面，两个国家应确保另一国家或/和第三国海关领土原产商品不受阻碍地通过其领土，
并应向出口商、进口商或承运人提供所有可用和必需的过境设施和服务，其条件不得比其向
任何第三国的出口商、进口商或承运人提供的相同设施和服务更差。
缔约方同意，任何类型运输的过境关税，包括装卸关税，将具有经济合理性。

第十一条
本协定不应妨碍任何缔约方采取国际实践中普遍接受的权利，这些措施是其认为对其重大利
益保护所必需的，或对其为当事方或打算成为当事方的国际条约的履行无疑是必需的，如果
这些措施涉及以下内容：
• 影响国防利益的情报；
• 武器、弹药和物资的贸易；
• 与国防需求相关的研发或生产；
• 向核工业交付材料和设备；
• 保护公共道德和公共秩序；
• 保护工业或知识产权；
• 黄金、白银或其他贵金属和宝石；
• 保护人员、动物和植物的健康。

第12条
为对第三国实施出口管制采取协同政策，缔约方应进行定期磋商并采取协调措施，以发展有
效的出口管制体系。

(2005年10月18日的议定书文本中的
第12条)

第13条。已删除
(根据2005年10月18日的议定书，第14条、第15条和
第16条应分别视为第13条、第14条、第15条和第16条)

第13条
本协定中的任何内容均不得妨碍缔约方与第三国建立关系，并依据该缔约方为缔约方或可能
成为缔约方的任何其他国际协定履行所承担的义务，前提是这些关系和义务与本协定的规定
和目的相一致。

(本文第13条)

本文档由�funstory.ai�的开源�PDF�翻译库�BabelDOC�v0.5.10�(http://yadt.io)�翻译，本仓库正在积极的建设当中，欢迎�star�和关注。


